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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

务》等规定，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东华科技” ）现公告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具体如

下：

一、关于生产经营整体情况

项目

类型

第三季度

新签约订单

第三季度

中标未签约订单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备注

数量

（个）

金额

（万元）

数量（个）

金额

（万元）

数量（个）

金额

（万元）

设计

技术性

服务

48 22,308.70 0 0 517 81,792.96

即咨询、

设计项目

工程

总承包

2 24,511.42 0 0 47 1,623,087.81

合计

50 46,820.12 0 0 564 1,704,880.77

二、关于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1、伊犁新天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空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工程建设任务委托书

本合同于2011年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空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的工程建设承

包任务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9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141,482万元人民币，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35,864.58 万

元，累计收款134,010.18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35,039.9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

在重大风险。

2、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制氢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2年8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

约为19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150,000万元人民币，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调整后的计划进度基本一致。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35,846.67

万元，累计收款142,538.64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30,021.1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

存在重大风险。

3、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3年7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36个月。 本

合同价格分为固定部分和非固定部分，其中固定部分价格为497,391,000美元，非固定部分价格为24,462,000� 美元，上述款项由

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0,813.83万元人民币，累计收款折合人民币13,494.69万元，未确认工程结算。 目

前，鉴于该项目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且该项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及建设条件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加大了该总承包合同

履行的不确定性。 2017年公司对该项目计提了27,000.00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2018年3月，本公司就项目业主实际控制人春和集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工程款的担保事项，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详见东华科技2018-017号公告）。 2018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诉春和集团有限公司一案进行判决，并出

具《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初10号】，判决春和集团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本公司美元3,050.36万元（折合

人民币 18,704.81万元）和人民币12,795.85�万元等（详见东华科技2018-046号公告）。 鉴于春和集团未在法定期限内就一审判

决结果提起上诉，上述判决生效。 本公司于2018年9月向浙江省高院申请执行（详见东华科技2018-053号公告）。

2018年9月，刚果（布）钾肥项目的项目公司MagMinderals� Potasses� Congo� S.A.（以下简称“MPC” ）召开股东大会，其股东

MagMinerals� Inc公司（代表90%股权）、刚果（布）矿业部（代表10%股权）均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股东大会决定对MPC的行政人

员进行调整，并同意在蒙哥PIA协议（《矿产开采协议》）发展框架内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本公司正与相关方进行密切沟通，切

实关注项目进展情况，以期早日推动项目重启。

4、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万吨/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本合同于2011年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2013年7月签订补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EPC（设计、采

购、施工、开车服务）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50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315,602.84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

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由于业主资金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于计划进度。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53,

076.50万元，累计收款259,472.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243,758.07万元。 业主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

在重大风险。

5、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净化装置、空分空压站装置、碳四烯烃转化装置合同协议书

本合同于2013年8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工作，履行

期限约为23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123,001.12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04,832.59万元，累计

收款116,731.31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08,531.48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

风险。

6、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书

本合同于2014年3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2014年6月、2015年6月签订补充协议书；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设

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369,628.13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

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由于业主长期拖欠工程款，本公司于2017年5月向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2018年5月，内蒙古高级人员

法院对该项诉讼作出一审判决（详见东华科技2018-018号公告）。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详见东华科技2018-037号公告）。 2018年9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上诉案进行开庭审理，当庭未宣判，判决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该上诉案判决结果将对工程建设及工程

结算等产生影响，因此，该项目未来结算和回款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2018年1-9月本公司对该项目计提了1,061.13

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13,169.96万元，累计收款211,960.2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79,198.09万元。

7、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伊泰-华电甘泉堡200万吨/年煤制油项目净化、尾气制氢装置及部分公辅工程建设工程承包、设

备供货、材料采购、钢结构采购合同

本合同于2014年1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净化、尾气制氢装置及部分公辅工程的建设工

程承包、设备供货、材料采购、钢结构采购等服务，履行期限约为25个月。 本合同金额为424,066.66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

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该项目已完成部分工程设计工作，正在履行国家相关核准程序。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026.26万元，累

计收款997.36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026.26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但项目有待政府核准及项目业主

推动。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6年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采购、施工、“三查四定” 、培训、试车、工程验

收、竣工结算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本合同金额为165,800万元人民币，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

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17,015.88万元，

累计收款121,624.35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02,708.39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

重大风险。

9、四川泸天化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2×10万吨/年聚碳酸酯工业化示范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6年8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设计管理、采购、施工、项目管理直到工程中

交以及后续的试车、质量保修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业主方调整）。 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本合同金额为58,669.24

万元人民币，其中：设备购置费、主要材料费和工程建设管理费等固定总价为41,816.16万元；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等暂定总

价为16,853.08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31,779.90万元，累计

收款29,965.84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26,275.84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

险。

10、瓮安东华星景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瓮安县草塘“十二塘”景观工程（一期）项目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景观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

工、业主人员培训，以及协助完成项目验收的技术指导、支持和服务等工作，建设工期约为19个月，合同金额为87,449.17万元人

民币（暂估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42,087.86万元，累计

收款49,771.60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42,176.10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

险。

11、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9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指导竣工后试

验等工作，建设工期约为730天，合同金额为77,742.65万元人民币（暂估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业主正在办理项目融资事宜，项目实际进度较计划进度有所滞后。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

确认收入6,557.77万元，累计收款15,548.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6,569.20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

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2、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6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锅炉装置、脱盐水及

污水处理装置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12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界区内土建、给排水、设备、管理、仪表与自控、

电气等为完成本合同装置建设并实现中间交接的全部工作，在联动试车和投料试车中为业主提供指导与支持服务；建设工期

约为26个月，合同金额为108,448.57万元人民币（暂定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4,632.32万元，累计收

款21,525.14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2,595.01万元。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3、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含黑臭水体治理）标段三项目系列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8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公司主要承担明镜湿地、白龙湿地施工图设计及该项目的部分施工任务，

包括绿化工程、园林工程、水环境工程、湿地工程、景观工程及配套市政管线、道路、管理用房等工程。建设总工期为1095天（约3

年），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120,527.00万元，具体以竣工结算政府部门审计价为准。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目前正在办理融资和项目建设的前期相关手续。 截至2018年9月30日，该项目未确认收入，未收款，

未确认工程结算。 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以上签约主体为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重大项目是指项目金额占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30%以上的

项目。

2、以上重大合同具体签约情况可查询本公司发布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日常重大经营合同公告。

3、鉴于以上有关数据存在阶段性，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最终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同时，由于受客户情况变

化、财务核算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未来确认的营业收入与合同金额并不完全一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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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8年10月30日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办公楼7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77,265,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371%。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76,506,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006%；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58,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5%。 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58,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7,247,1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40,157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15%；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3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7,213,1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1%；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6,15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99%；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385%；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16%。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7,213,1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1%；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6,15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99%；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385%；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16%。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7,214,7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1%；弃权3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7,75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08%；反对1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385%；弃权3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彭素球、郭芷菁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8-090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在公司已获审批的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为公司客户陕西省

丹凤县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丹凤县中医院” ）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申请人民币肆仟

万元整(￥40,000,000.00元)�买方信贷金额，并由公司为该买方信贷金额提供担保及由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关于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客户丹凤县中医院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元)� � 买方信贷用于支付该医院与公司及其公

司子公司签署的《陕西省丹凤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中的医院迁建项目支出，公司为该买方信贷金额提供

担保，并由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公司为丹凤县中医院向宁波银行申请的买方信贷金额及公司对该项目提供的担保已包含在公司已获批向宁波银行

申请的买方信贷授信额度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元）及公司为该买方信贷授信额度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0,000.00元）的担保额度内，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存

在新增担保额度的情况，不增加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二）会议审议情况

1、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全体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

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7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和《公司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等相关公告。

2、2017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

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等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丹凤县中医医院

注册地址：丹凤县广场北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李仓本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万元

主营业务：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卫生工作法规政策，以中医为主，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中医药、中西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等服务。

丹凤县中医医院成立于1988年，是一所集中医药、医、教、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担负着全县30万

人口和周边毗邻地区部分群众的医疗保健及急诊抢救任务，是丹凤县医保、合疗首批定点医院，是西安急救中心会员单位，是

丹凤境内唯一合法的院前“120”急救医疗机构。目前，拥有职工255左右人，床位260张，内设急诊科、中风科心病科等科室17个。

截止2018年6月30日，丹凤县中医院资产总额为22,779.74万元，负债总额为15,660.16万元，净资产为7,119.59万元，资产负债率

68.75%。

丹凤县中医医院为事业单位，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主要担保条款

（一）担保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元)；

（二）担保期限：主债权合同项下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三）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方式：1、由公司存入贷款缴存15%的保证金，并由公司提供人民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元)最高额责任保证

担保；2、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含对子公司担保）为215,095.71万元，占公司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9.90%、95.54%；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公司担保）为人民

币74,149.61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7.20%、32.94%；无逾期担保。 其中：（1）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129,00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9.93%、57.30%；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62,238.32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4.44%、27.64。（2）

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86,095.71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9.97%、38.24%；实际

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1,911.29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76%、5.29%。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含对子公司担保）为156,115.71万元，占公司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6.22%、69.34%；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公司担保）为33,

603.89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7.80%、14.93%。

五、董事会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7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7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7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五）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六）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2018年10月3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盼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08,559,393.97 717,488,132.63 717,488,132.63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87,173,591.55 10,537,088.25 10,537,088.25 -4,723.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7,709,128.76 192,753,921.47 182,801,462.38 -79.37% 105,006,980.06 536,399,498.13 492,463,051.56 -7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0,906,488.00 83,159,738.25 75,282,007.07 -566.12% -497,734,761.09 104,438,997.79 69,500,151.94 -8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97,958.50 42,214,162.95 34,336,431.77 -243.57% -193,812,574.21 61,669,810.27 26,730,964.42 -82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5,390,273.80 -73,435,988.58 -73,435,988.58 120.96% -71,270,111.14 -27,094,544.70 -27,094,544.70 -16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18 0.28 0.25 -572.00% -1.68 0.35 0.23 -83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18 0.28 0.25 -572.00% -1.68 0.35 0.23 -83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7% 3.86% 3.55% 21.12% -208.84% 4.87% 3.27% -212.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78,600.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42,330.27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00,00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87,859.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73,776.28

合计

-303,922,186.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2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天纪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0% 60,013,002 60,013,002

中麦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0% 26,006,115 26,006,115

质押

7,341,115

冻结

26,006,115

周旭辉 境内自然人

6.73% 19,890,777 19,890,777

质押

19,890,777

冻结

3,500,000

太仓汇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11,366,158 11,366,158

质押

10,968,535

江苏常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 10,438,736 0

大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大业信

托·春笋

1

号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41% 10,086,591 0

葛伟 境内自然人

1.80% 5,327,886 5,327,886

武新明 境内自然人

1.80% 5,314,423 0

高霞 境内自然人

1.64% 4,845,685 4,845,685

质押

4,760,685

冻结

4,845,685

上海瑞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56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常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38,736

人民币普通股

10,438,736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大业信托·

春笋

1

号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0,086,591

人民币普通股

10,086,591

武新明

5,314,423

人民币普通股

5,314,423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高健萍

2,4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300

格日勒图

2,131,310

人民币普通股

2,131,310

王玉香

1,762,309

人民币普通股

1,762,309

杨建朋

1,499,947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47

郭蓓

1,36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已知上述股东中，股东高霞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献蜀之配偶。 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原因

其他应收款 较期初增长

69.21%

主要系子公司该科目余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较期初下降

99.15%

主要系购买理财投资产品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较期初下降

35.81%

主要系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较期初下降

52.00%

主要系长期待摊费用按期摊销及冲销所致

其他应付款 较期初增长

554.62%

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及相应利息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较期初增长

73.72%

主要系本期公司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下降

78.68%

主要系子公司巴士科技业务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较上年同期下降

39.57%

主要系本期公司随着营业收入减少成本随之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较上年同期下降

93.99%

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导致相关税费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

59.40%

主要系子公司巴士科技随着营业收入减少相应市场推广费用大幅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

33.80%

主要系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

257.06%

主要系本期外币有汇兑收益，但利息支出增加，总体收益增加所致

其中：利息费用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00%

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较上年同期下降

74.38%

主要系公司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0.14%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损失及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较上年同期下降

56.86%

主要系按会计政策将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贴收入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本期创新

奖励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较上年同期下降

479.45%

主要系权益法下确认被投资单位的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较上年同期下降

99.80%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收入来源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主要系本期公司对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相应计入当期损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00%

主要系公司亏损无需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

816.15%

主要系公司计提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增加及子公司巴士科技主营收入大幅减

少而增加亏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原董事、原法定代表人、原总经理王献蜀在任职期间，无视公司各项制度，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为其自身资

金需求签订借款协议和担保合同，致使公司被诉且金额巨大，巨额诉讼迫使公司在财务报告中计提大额预计负债，导致公司

巨额亏损；同时造成公司银行账号、房产和股权被法院冻结、查封等恶劣影响。 到目前为止，涉案本金已逾7.5亿元，公司已委

托专业律师处理相关法律事务。 除赵从宾一案已初审判决，公司正在上诉中，其余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重大资产重组时的业绩承诺方，未完成2017年度盈利承诺，亦拒绝履行未完成盈利承诺的补偿承诺，公司已起诉12名补

偿义务人。 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诉讼情况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与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民

间借贷纠纷案

2018

年

02

月

06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22

）

2018

年

04

月

13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62

）

2018

年

09

月

11

日

《关于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28

）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暨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1

）

与赵从宾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31

）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54

）

2018

年

05

月

26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95

）

2018

年

06

月

12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

暨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3

）

2018

年

07

月

26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

暨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7

）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暨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7

）

与徐培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09

日

《关于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47

）

2018

年

08

月

03

日

《关于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暨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0

）

与深圳市嘉世稳赢贰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2

月

06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嘉世稳赢贰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告

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21

）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关于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48

）

2018

年

04

月

04

日

《关于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开庭通知书〉暨仲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59

）

2018

年

04

月

09

日

《关于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开庭通知书〉暨仲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60

）

与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国

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49

）

2018

年

04

月

13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63

）

2018

年

04

月

25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70

）

2018

年

05

月

03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82

）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关于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9

）

公司诉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等十二位承

诺方的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关于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8-50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诉腾扬广告

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16

日

《关于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8-53

）

与深圳市前海高搜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55

）

2018

年

05

月

24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94

）

与深圳恒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

纠纷案

2018

年

03

月

24

日

《关于收到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8-57

）

2018

年

04

月

17

日

《关于收到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65

）

2018

年

06

月

26

日

《关于收到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6

）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关于收到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传票〉暨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23

）

与浙江海洋力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

企业借贷纠纷案

2018

年

04

月

09

日

《关于收到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61

）

2018

年

05

月

03

日

《关于收到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81

）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关于收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3

）

与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合同

纠纷案

2018

年

04

月

13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64

）

2018

年

05

月

11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84

）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关于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24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诉天津灿星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的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5

月

16

日

《关于子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

书的公告

(

一

)

》（公告编号：

2018-90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与星空华文

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5

月

16

日

《关于子公司收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91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与合宝文娱

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5

月

16

日

《关于子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

书的公告

(

二

)

》（公告编号：

2018-92

）

与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

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6

月

01

日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97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与上海丝芭

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所有权

纠纷案

2018

年

06

月

06

日

《关于子公司收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0

）

2018

年

06

月

16

日

《关于子公司收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传票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04

）

与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参加诉讼通知书》及相关法

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5

）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32

）

与广州市豫福行白马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关于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33

）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王献蜀、中麦

控股有限公

司、南昌佳创

实业有限公

司、高霞、夏

秋红、邓长

春、吴旻、杨

方、孟梦雅、

邓欢、高军、

王丽玲等

12

名主体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巴士在线科

技有限公司实现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不

低于

10,000

万元、

15,

000

万元和

20,000

万

元；实现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不低于

9,000

万元，

14,000

万元和

20,000

万元。 否则应

按照《盈利承诺及补

偿协议》的约定对公

司予以补偿。

2015

年

01

月

01

日

3

年

承诺方未完

成

2017

年度

盈利承诺，亦

拒绝履行未

完成盈利承

诺的补偿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因补偿义务人拒绝履行未完成盈利承诺的补偿承诺，公司已起诉

12

名补偿义务人。 法院已受

理，尚未开庭审理。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度净利润（万元）

-75,000

至

-60,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3,342.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度相比

2017

年度亏损大幅降低，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

15.38

亿元，

2018

年度不涉及；

2017

年度王献蜀私自对外借款担保引发的诉讼导

致计提预计负债约

4

亿元，

2018

年度同类事项目前发生额约为

3

亿元。 虽然子

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性亏损

2018

年度同比

2017

年度大幅度增加，

但对整体亏损影响小于前述两项。 因此

2018

年度预计亏损相比

2017

年度大幅

度降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 鑫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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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

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内容详见2018年10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8年10月3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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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监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内容详见2018年10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8年10月3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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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3、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一)资产负债表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行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 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二)利润表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

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监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

*

ST巴士 公告编号：2018-137

第三季度

报告

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B7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